
●案例一
宣汉县某页岩砖厂涉嫌通

过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
染物案

2024 年 5 月 31 日，达州市生态环
境局联合宣汉生态环境局对宣汉县某
页岩砖厂开展现场调查，发现该厂在
粉碎机运行的情况下，操作工未打开
布袋除尘器电源，造成布袋除尘器未
运行，粉碎车间生产废气未经布袋除
尘器处理直接排放，该厂涉嫌通过不
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逃避监管
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

宣汉县某页岩砖厂以不正常运行
大气污染防治设施逃避监管的方式排
放大气污染物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第四十二条第
四款“严禁通过暗管、渗井、渗坑、灌注
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或者不正常
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
违法排放污染物。”和《中华人民共和
国大气污染防治法》第二十条第二款

“禁止通过偷排、篡改或者伪造监测数
据、以逃避现场检查为目的的临时停
产、非紧急情况下开启应急排放通道、
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等逃避
监管的方式排放大气污染物。”的规
定。

达州市生态环境局对宣汉县某页
岩砖厂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立案查
处，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该砖厂相关
责任人移送公安机关予以拘留并处罚
款19.56万元。

●案例二
万源市某镇人民政府涉嫌

未经审批同意擅自在八台山省
级风景名胜区内建设道路案

2024 年 2 月 22 日，万源生态环境
局执法人员根据移交线索，对万源市
某镇“龙潭河村景区大门至柏家坪道
路整治工程项目”进行了现场检查。
发现万源市某镇人民政府为实施该工
程，在八台山省级风景名胜区三级保
护区内开挖了一条长约 500米，宽约 5
米的毛石路。检查时发现，该项目未
取得八台山省级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
及四川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批同
意。万源市某镇人民政府的上述行为
违反了《风景名胜区条例》第二十八条

“在风景名胜区内从事本条例第二十
六条、第二十七条禁止范围以外的建
设活动，应当经风景名胜区管理机构
审核后，依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办
理审批手续。”的规定。

达州市生态环境局对万源市某镇
人民政府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
查处，并责令改正。依据《风景名胜区
条例》第四十一条之规定，应对万源市
某镇人民政府罚款20万元。鉴于万源
市某镇人民政府已停止违法行为，并
积极落实复土复绿等生态修复措施的
情形符合《四川省生态环境行政处罚
裁量标准》从轻减免 20%罚款的要求，
达州市生态环境局最终对万源市某镇

人民政府处罚款16万元。

●案例三
万源市某石业有限公司（万

源市黄钟镇桂家河村木竹尖建
筑用砂岩矿）涉嫌未落实建设项
目环评文件提出的环境保护对
策措施案

2023年12月17日，万源生态环境
局执法人员对万源市黄钟镇桂家河村
木竹尖建筑用砂岩矿存在的环境问题
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该公司在建设
过程中未有效落实环评影响文件提出
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要求，未按照环
评要求规范建设排石场，大量弃土石
随意倾倒在开采平台下方林地，无任
何防护设施，开采作业面平台周边未
规范设置排水沟，开采施工场地未建
设雨水收集池，废水沉淀处理池破损，
部分已无法使用。其行为违反了《建
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十六条
第二款：“建设单位应当将环境保护设
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保证环境保护
设施建设进度和资金，并在项目建设
过程中同时组织实施环境影响报告
书、环境影响报告表及其审批部门审
批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
的相关规定。

达州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公司的环
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并责令
改正。根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
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对该
公司罚款17万元。

●案例四
万源市某石业有限公司涉

嫌万源市石材城建设项目需要
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
成即投入生产案

2023年12月17日，万源生态环境
局执法人员对万源市石材城建设项目
环境问题进行了现场检查。发现该石
材城建设项目处于建设状态，目前石
材城内的办公楼、轻钢结构厂房、供
水、供电、公共道路等部分工程建成。
但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提出的“固

废综合处置中心、生活污水处理站”尚
未建成，污染防治设施未落实。而石
材城项目内入驻的 3家企业石料加工
生产线已进入调试生产，其行为违反
了《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第
十五条“建设项目需要配套建设的环
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设
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之
规定。

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公司的环境违
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并责令改
正。依据《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
例》第二十三条之规定，对该公司作出
罚款 51.5 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同时
对万源市某石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
邱某罚款10.34万元。

●案例五
达川区某建材经营部未批

先建和未采取有效措施防治扬
尘污染案

2024年 1月，达川生态环境局根
据群众举报，对达川区赵家镇某建材
经营部开展了执法检查，发现该建材
经营部投资新建的砂石水洗生产线项
目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就擅自开
工建设；露天堆放的原料砂石处于裸
露堆存状态，部分原料砂石明显高于
周边围挡，且未采取有效覆盖等措施
防治扬尘污染。该经营部的行为同时
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
价法》第二十五条“建设项目的环境
影响评价文件未依法经审批部门审查
或者审查后未予批准的，建设单位不
得开工建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大
气污染防治法》 第七十二条第一款

“贮存煤炭、煤矸石、煤渣、煤灰、
水泥、石灰、石膏、砂土等易产生扬
尘的物料应当密闭；不能密闭的，应
当设置不低于堆放物高度的严密围
挡，并采取有效覆盖措施防治扬尘污
染”的规定。

达州市生态环境局对该建材经营
部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了立案查处并
责令改正，依据相关法律规定，对该建
材经营部合计罚款1.38万元。

□据达州生态环境官微

操作工忘开除尘器电源？砖厂生产废气直排
相关责任人拘留 罚款19.56万元

近日，达州市生态环境

局公布5起行政处罚典型

案例。

布袋除尘器的电源。（达州市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供图）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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